
行政许可

动物产地检疫工作流程图

货主按农业部规定时限提前申报检疫（出售、

运输和供屠宰、继续饲养动物的提前 3 天；出

售、运输乳用动物、种用动物及其精液、卵、

胚胎、种蛋以及参加展览、演出和比赛的提前

15 天；合法捕获野生动物的在捕获后 3 天内。）

查验检疫申报资料

不受理 说明理由

受理

自受理申请5日内派出官方兽医到

现场或指定地点实施动物检疫

检疫合格

签发《动物检疫合格

证明》

检疫

不合格

按规定无

害化处理


